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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求，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向江苏武专科技有限公司出租其位于泰兴市城东工业园区科创

路西侧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办公及仓储。 

本次交易年度租金预计不超过 150.00 万元（含税），最终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 

 

（二）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议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议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02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5 名关联董事叶学俊、叶楠、苏梅、凌

敏、吴国庆回避表决，4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决议表决



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苏武专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泰兴市城东工业园区科创路西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叶学俊 

实际控制人：江苏环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93.20 万元 

实缴资本：1975.866667 万元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研究、开发、制造、销售；模具开发设计、制造、销售；

高分子复合材料、特种金属材料、屏蔽玻璃、阻尼材料、氟橡胶、硅橡胶、氟硅

橡胶、氟醚橡胶、聚硫橡胶及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

铁路专用设备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船用配套设备零件、非金属船舶的设计、

制造、销售；专用机电产品销售（以上均不含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金属基

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通信设备制造；

通讯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

般项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

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

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3D 打印服务；3D 打印基础材料销售；金属加工

机械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增材制造装备销售；电线、

电缆经营；喷涂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江苏环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江苏武专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股权比例为 51.7259%，叶学俊和苏梅在江苏环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

分别为 80%和 20%，即通过江苏环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并控制江苏武

专科技有限公司 51.7259%的股份；叶楠、凌敏、吴国庆分别持有江苏武专科技

有限公司 1.7058%、1.7058%、0.5017%的股份。叶学俊为江苏武专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自然人叶楠为江苏武专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关联方资信情况，其信誉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房屋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泰兴市城东工业园区科创路西侧 

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非现金资产的披露 

公司出租资产为公司自有房产。 

 

（二）关联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标的房屋不存在银行抵押登记情形，不存在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出租方为标的房屋合法所有权人，具备合

法出租资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

常的商业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通

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上述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相关协议，涉及房屋位

置、面积、租赁期限、租金等内容，具体协议条款以实际签订为准。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江苏武专科技有限公司出租其位于泰兴市城东工

业园区科创路西侧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办公及仓储。公司出租的房产租金参

考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6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

决，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保荐人对晟楠科技本次预计

2026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八次会议决议》； 

三、《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 

四、《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6 年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江苏晟楠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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